
A4 2025年3月14日
责编：蒋世龙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植”此青绿 法护山海

青岛两级法院开展义务植树、普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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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消防员”探秘黄岛区临港消防站
为切实加强学校消防安全教

育，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自防自救能力，近日，青岛西海岸
新区海王路小学的学生走进黄岛
区消防救援大队临港消防救援站，
开启了一场充满新奇与收获的参
观之旅（右图）。

刚踏入消防站的大门，一辆辆
整齐排列、威风凛凛的消防车立刻
吸引了学生的目光。消防员为学
生详细介绍了消防车的种类和功
能。面对各式各样的水罐消防车、
举高喷射消防车，同学们不禁感叹
起来，每一辆车都像是一个“超级
英雄”。随后，部分学生在消防员
的指导下试穿了战斗服，体验了一
次当消防员的感觉。

此次参观之旅，不仅让学生了
解到各种消防装备的用途，还提升
了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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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开展“3?15”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增强消费者辨别和购买合格消防产品的
能力，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违法行
为，3月11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3?15”消防产品质
量专项整治行动（右图）。

当天，执法人员来到辖区龙翔消防阀门管
件等销售网点，对销售的消防产品质量进行逐
一核实。其间，重点抽查了灭火器、消防水枪、
消防水带等，按照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和
执行标准，查看了各类消防产品的国家认证证
书、产品检验报告，现场对生产厂家资质进行了
核实，对产品关键参数进行了一致性检查，并通
过扫描二维码和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查询
的方式对消防产品信息进行核实。

执法人员借助“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契
机，就如何识别不合格消防产品、如何维护保养
消防器材等问题向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科普
讲解，同时要求经营者提高思想认识，严禁销售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充分认识到使用假冒伪劣消
防产品的危害，自觉抵制假冒伪劣产品，从源头
上控制假冒伪劣及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流入市场。

下一步，市北区将持续开展消防产品打假
行动，积极指导社会单位学习辨别真假消防产
品，促进单位做好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保养与
隐患整治工作，提升经营业主自觉抵制假冒伪
劣消防产品的意识，营造更加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 （通讯员 石欣玉）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伊科 朱海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郭倩

近日，胶州市人民法院、胶州市人民检察院通
过“支持起诉+司法确认”的方式，仅用两天时间就
成功调处邓某与姜某追索劳务报酬案，邓某向在场
的法官和检察官表达了感谢。

2024年，年近六旬的邓某在姜某经营的小吃
店打工，双方约定薪酬月结。后姜某因小吃店生意
惨淡，迟迟未给邓某结算工资。2025年1月，姜某
给邓某出具一份欠条，承诺一个月之内付清工资。
不料，欠条到期后，姜某仍未支付工资。无奈之下，
邓某来到胶州市“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
寻求帮助。

入驻胶州市“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
的胶州法院宁和团队在收到案件后经审查发现，该
案事关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事实清楚、标的额不
大。胶州检察院在收到邓某的支持起诉申请后，鉴
于邓某年龄偏大、诉讼能力较弱，随即向胶州法院
送达了《支持起诉书》。

为简便、高效、公正地化解矛盾纠纷，尽量减轻
当事人诉累，胶州法院宁和团队遂决定利用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处理该案。调解现场，法官、检察
官与调解员在充分了解双方诉求的前提下，通过

“背对背”的方式对被告姜某进行释法明理，告知其
拖欠农民工劳务报酬须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劝
导，姜某承认自己对邓某拖欠薪酬已久，但目前确
实没有能力一次性偿还，希望邓某能再宽限一段时
间。邓某听到后表示理解姜某的难处，愿意再给一
些时间让其筹钱，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为避
免被告姜某失信不履行承诺，确保双方达成的调解
协议具有可执行力，法官当场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
法确认，并出具法律文书。至此，通过法检联手共
寻矛盾纠纷“最优解”，本案得以顺利结案。

下一步，胶州法院将倾力守护妇女合法权益，
引导广大妇女群众提升维权意识和能力，继续探索
创新矛盾纠纷多元联动调处机制，从源头上助推社
会矛盾纠纷高效化解。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在辖区六汪
镇西下泊村村委会大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
法猎捕中华蟾蜍案并当庭宣判，以非法狩猎
罪，一审分别判处苗某、周某等5名被告人7个
月至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巡回审判庭现场悬
挂国徽、摆放审判席与旁听席，80余名村民旁
听庭审。

据了解，2024年2月，苗某让周某猎捕蟾蜍
并向苗某出售。2024年2月至2024年3月初，周
某等4人驾车从临沂市郯城县出发，先后在日照、
青岛等地使用地笼猎捕蟾蜍，并将蟾蜍以每斤25
元的价格销售给苗某，违法所得共计5400元。苗
某用蟾蜍提取加工蟾酥牟利。2024年3月7日，
民警巡逻至黄岛区六汪镇西下泊村西桥桥北河
边附近，发现周某等4人乘坐的面包车内装有蟾
蜍，公安机关现场扣押蟾蜍708只。经认定，该蟾
蜍为中华蟾蜍，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属
于“三有”保护动物。案发后，该活体蟾蜍已全部
放归野外。

黄岛法院经审理认为，苗某、周某等5名被告
人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方法猎捕中华蟾蜍，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
猎罪。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案件办到哪里，普法就到哪里。黄岛法院环
境资源刑事案件巡回审判，是以案释法与基层普
法的有益探索。下一步，黄岛法院将在环资审
判、行政审判等多领域积极开展巡回审判，聚焦
常见、高发案件，通过典型案例与巡回审判相互
融合，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普法效果，让更
多的群众通过公开透明的审判流程，零距离感受
公平正义。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

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简称“三有”保护动物）。“三有”保护动物
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
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蟾蜍在农村是很常见
的野生动物，俗称癞蛤蟆，学名中华蟾蜍，是捕食
害虫的能手和守护森林的“忠诚卫士”，也是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集药用、保健、美食于一身，有着
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是经济价值很高的
药用动物，被誉为蟾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七条进一步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
节严重”，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一）非法猎捕
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二）在禁猎区使用
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三）在禁猎期使用
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四）其他情节严重
的情形。

3月12日，胶州法院、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等单位来到胶州市洋河镇后澄海村，开展义务
植树、普法宣传活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0余株新树苗在土
地上“安家落户”，为原本略显荒芜的土地增添了
勃勃生机。植树活动结束后，干警们就地开展了
一场生动的普法宣传活动。他们结合法院工作实
际，向现场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宣传资料。干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讲解法律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
题。围绕植树造林、生态环境保护等话题，干警们
详细介绍了破坏森林资源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引导群众树立环保意识，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此次活动不仅让干警们在劳动中体会到了植
树造林的意义，增强了生态环保意识，还进一步拉
近了法院与群众的距离，提升了群众的法治观
念。下一步，胶州法院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大法治宣传力度，为建
设美丽家园、法治社会贡献法院力量。

非法猎捕蟾蜍 5名被告人被判刑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史潇濛

连日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青岛市崂山
区人民法院、胶州市人民法院开展“‘植’此青绿 法护山海”义务植树、普
法宣传活动。

3月12日，李沧法院联合多家单位到补种复
绿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植树活动。

补种复绿生态修复基地由青岛中院、李沧
法院、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青岛世园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在青岛世博园设立，将
替代性修复责任的裁判执行与亟待修复的实
际需求相结合，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人以异
地补绿、劳务代偿等方式修复环境资源提供了
场所。

活动现场，青岛中院、李沧法院、青岛市生
态环境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青岛
世园（集团）有限公司、李沧区建管局等部门
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浇
水培土，一株株树苗在基地“安家落户”。参
与人员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今后将持续关注生态
环境保护，为守护绿水青山贡献更多的智慧和
力量。

近年来，李沧法院依托“山水画卷?沧法同
绘”审判品牌创建，持续深化环资审判“三合
一”改革，不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协同衔接，积极探索创新预防
性、惩罚性、恢复性司法措施，逐步构建“案件
审理+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全方位生态保护
体系。

下一步，李沧法院将深化府院联动，探索“前
延+后伸”司法服务保障模式，持续规范损害赔偿
多元化替代修复方式，形成环资专业审判集聚优
势，以司法之笔描绘山川林木的生态之美，高质量
筑牢生态保护司法屏障。

3月12日，崂山法院开展义务植树和环境资
源保护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崂山法院干警与崂山区金家岭街
道工作人员、社区居民一起共同为城市增绿添
彩。植树活动结束后，崂山法院干警向参与活动
的人员和附近居民赠送了《环境资源审判宣传手
册》，介绍了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的法律知识和
法院开展环资审判的相关工作情况。

3月11日，崂山法院干警还前往崂山区王哥

庄街道开展环境资源保护普法宣传活动，向群众
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环资审判典型案例，并针对
群众提问进行答疑解惑，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
环保法律意识，营造了人人护绿、珍爱环境的良
好氛围。

下一步，崂山法院将坚持以环资审判为犁
铧，深耕生态法治沃野，持续增强环境保护、生态
修复等方面的联动共治水平，为守护山风海韵、
天蓝水清的生态环境贡献司法力量。

李沧法院到补种复绿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植树活动

胶州法院开展义务植树、普法宣传活动

崂山法院开展义务植树、环保普法宣传活动

“支持起诉+司法确认”
胶州法检联动为农民工讨薪

非法猎捕蟾蜍案宣判现场。


